
114 學年度臺南市大潭國民小學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 

幫助師生建立的良好人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 

  

品德優良守紀律，成為全校師生學習榜樣 恭喜獲獎學生，展現大潭學子優良風采 

  

模範生領獎榮耀時刻，為校園注入正能

量。 

多元發展顯才藝，孩子們的成就值得驕傲。 

  

全校師生共同見證，模範生獲頒榮譽證

書。 

熱心服務好品德，小小模範生散發光與熱。 



  

優學才藝雙兼顧，努力綻放屬於自己的

光。 

校長親自頒獎，肯定孩子在校的優異表現。 

  

感謝區長蒞臨大潭，為獲獎模範生授獎。 榮幸邀請區長頒獎，見證孩子們光榮時刻。 

 



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民小學模範生選拔實施辦法 

一、依據 

為落實民主法治教育，表彰品德優良、才藝出眾及學習認真之學

生，以樹立同儕學習典範，特訂定本辦法。 

二、選拔類別與資格 

各班應依據學生平時表現，選拔出下列三類模範生： 

 品德模範：行為舉止為人表率、熱心服務、具備優良道德實踐

者。 

 才藝模範：在藝文、體育、科學或特殊專長有卓越表現者。 

 優學模範：學習態度積極、各科均衡發展、具進取心者。 

三、選拔機制 

1.各年級（一至五年級） 

 由各班級任導師引導，經班內民主投票或推選產生。 

 每班選出「品德」、「才藝」、「優學」模範生各 1名。 

2.六年級（畢業班專區） 

六年級模範生代表「台南市模範生」及「本校校級模範生」雙重榮

譽。 

 若畢業班僅有 1班：由該班自行依民主程序選出代表。 

 若畢業班有 2班：兩班各推選出 1名代表作為候選人。 



o 政見發表：候選人將於投票前一週之升旗時間進行自我

介紹與政見發表（可展示個人才藝或服務熱忱）。 

o 全校投票：由全校師生進行無記名投票。 

o 結果確認：票數最高者代表大潭國小接受「台南市模範

生」表揚；另一名則為「本校級模範生」。 

四、選拔期程與流程 

1. 推薦公告：每學年第二學期初由學務處公告。 

2. 班級選拔：各班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推舉，並繳交事蹟表。 

3. 公開競選：兩班畢業班之候選人利用升旗時間向全校師生自我

介紹。 

4. 全校投開票：辦理全校性投票作業。 

5. 正式表揚：於兒童節慶祝大會或校內集會頒獎。 

五、獎勵方式 

1. 校級獎勵：由校長頒發獎狀及榮譽狀，其事蹟公佈於學校川堂

或網站。 

2. 市級獎勵：代表學生參加台南市政府舉辦之模範生表揚大會，

領取市長頒發之獎項。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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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民小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壹、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以下簡稱防制準則）第7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

組成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其任務為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

動。 

貳、 實施對象：學校教職員工生。 

參、 校園安全規劃及校園霸凌防制機制具體作法： 

一、成立相關組織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規定略以，學校應設置校園霸凌防

制委員會(下稱防制委員會)，委員應包括校長或副校長、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二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

專家、高級中等學校並應包括學生代表。委員任期1年為原則，期滿得

續聘。 

(二) 學校已於114年9月3日，簽奉核定組成本校防制委員會，並依據防制

準則第24條第1項規定，校長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

組，防制委員會與審查小組名單如附件1。 

(三) 防制委員會成員應配合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教育

局辦理防制校園霸凌相關活動及個案研討。 

二、加強宣導及專業增能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校每學期應結合校務會議、

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

職進修活動，如：班級經營策略、輔導諮商技巧等。 

(二) 教職員工部分：114學年度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

時間預計宣導時間、地點與主講人如下： 

參.一.1. 主講人：黃信恩。 

參.一.2. 時間：114年9月3日（星期三）。 

參.一.3. 地點：校長室。 

(三) 學生部分：學校於114學年度第1與第2學期開學第一週，配合辦理

「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時，納入反霸凌宣導內容，宣導通報管道與

檢舉機制，辦理時間地點如下： 

1.114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時間為114年9月2日（星期二），地點：活動

中心。 

2.114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時間為114年2月24日（星期二），地點：活

動中心。 

(四) 家長部分：為提升家長校園霸凌防制之知能與意識，學校應邀請家長

參與校園霸凌防制之措施、機制、培訓及研習，並應配合學校對其子

女之教育及輔導。學校預計於家長會進行宣導，辦理時間為114年9月1

9日（星期五），地點：視聽教室。 

三、積極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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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彈性調整班級位置：學校應彈性調整班級位置，需特別施予適當輔導

或教學之班級(如：最高年級、資源班、特教班、資優班、體育班、音

樂班等)應置於1樓或學務處附近。 

(二) 強化熱點巡查：針對校園安全疑慮處所，由學校校園安全維護人力成

立「巡查小組」針對高風險區域加強巡查，並招募志工、退休教師及

社區家長，建立學校及社區聯繫網絡，協助校內防制霸凌業務及校園

周邊危險區域巡邏。 

(三) 改善校園危險空間：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

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

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記錄校園內曾

經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四) 強化警政司法支援網路：與臺南市警察局及大潭派出所完成簽訂「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如附件2)。 

(五) 融入課程與班級經營： 

1. 學校應利用班會、週會、導生聚會等時間(或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等課程)進行霸凌實務研析，培養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

命、性別平等、資訊倫理教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觀念，遏止霸凌行為

產生，並鼓勵學生見義勇為。 

2. 學校應對社交技巧不佳、行為明顯地與眾不同、易與人發生衝突或

人際關係處理不當之學生，加強關心輔導，亦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

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 

3. 學校應建立普特合作機制，遇有衝突必要時尋求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入班協助。 

(六) 強化宿舍管理：學校應強化宿舍管理員霸凌防制知能與素養，若遇疑

似霸凌事件時，必要時得調整宿舍寢室，以減低人際關係衝突。 

(七) 積極介入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 

1. 學校知悉學生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時，積極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適當管教措施、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 

2. 學生之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經檢舉後，仍得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正向管教、懲處、輔導或其他適當措施。 

3. 學校應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殺、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

學習環境，並本權責協助與輔導。 

4. 學校接獲檢舉時，應積極關懷當事人狀態，必要時，視當事人需

求，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肆、 霸凌事件之檢舉、通報及受理 

一、 暢通檢舉管道、加強保密及安全性： 

(一) 學校應主動營造友善、安全之檢舉及通報環境，不得因被行為人或任

何人檢舉或協助他人檢舉，而予以不利之處分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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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應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可利用縣市政府1999市民專線、學校校長信

箱、教育部反霸凌專線(1953)等尋求協助，鼓勵校長及教職員工、家

長及學生及早介入制止與化解。 

(三) 學校對檢舉人、案件之當事人、證人及協助調查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

辨識其身分之資料，皆應予以保密。 

(四) 若霸凌或偏差行為已發生而有旁觀學生制止，學校應予鼓勵並對其採

取遏止霸凌或偏差行為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二、 明定分工職掌、落實通報義務： 

(一)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業務各處室權責劃分如附件3。 

(二) 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學務組通

報，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相關規定，應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三、 配當合適空間、處置依法規定： 

(一) 學校應事先就案件處置之會前會、調查/調和會議、訪談之場地、錄

音或錄影器材、資料保存設備，視特性周全安排(包括討論空間之隱蔽

性、安全性與隔音功能)。 

(二) 學校處理疑似霸凌案件應依據防制準則標準作業流程，並利用教育部

防制校園霸凌專區工作手冊表單，以完善處理程序。 

四、 化解衝突、回歸正常學習： 

(一) 遇有生對生紛爭，學校應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預防、減低

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二) 學校必要時，得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學校並得暫時

將當事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 

(三) 學校必要時得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席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

其課業，不受請假、學生成績評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四) 學校應教導當事人雙方承擔責任、道德學習、有尊嚴的對話及修補傷

害，減輕霸凌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伍、 獎懲： 

一、學校教職員工或其他人員有辦理校園霸凌防制之功者，教師部分依據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進行敘獎，學校行政人員依

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進行敘獎。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其他人員有違反防制準則之規定者，應視情節輕

重，分別依成績考核、考績、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學校章則

辦理。 

陸、 經費支應：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核支，辦理內容如鐘點費、出席費、撰稿

費、交通費、資料費、誤餐費等項目，經費預算約 ○○ 萬元。 

柒、 本實施計畫經防制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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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

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

派3人為

審查小

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黃信恩 校長   

2 學務人員 
鄭郁蓁 

黃鈺媚 

主任 

組長 
 

至少2類人 3 輔導人員 黃婷鈺 教師  

4 
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鄭夙惇 教師  

5 家長代表 馬陽原 會長   

6 外聘專家學者 羅俊男 校長   

7 學生代表    高中學校應包括
學生代表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

防制委員會5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

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

「未兼行政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2人)、家長

代表、外聘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

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

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

委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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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學校全銜）學校 
     警察局   分局 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範例） 

簽定
日期    年   月   日 簽定 

地點  

簽定
單位 

學校 
用印
處 

單位印信 

警察局 
分 局 單位印信 

簽定
目的 

結合學校與警察力量，加強防制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消弭校園暴力事
件，共同維護校園安全，以協力營造「健康安全、溫馨祥和」之學習環境。 

約定
事項 

一、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範圍： 
舉凡    學校請求    分局或    分駐（派出）所處理校園內
發生學生霸凌恐嚇勒索、集體鬥毆打架、吸毒行為、中輟生協尋，校外不良
分子入侵校園破壞、騷擾、偷竊、販毒事件及幫派侵入校園發展組織暨其他
兒童與少年保護事件等問題，均屬派員支援任務範圍。 

二、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項目： 
（一）在校區附近廣設巡邏箱，加強巡邏查察。 
（二）協助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減少治安死角，淨化校園周邊安全空間，保

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三）加強各級學校校慶、畢業典禮或其他校際活動期間之安全維護工作。 
（四）協尋中輟學生，協助復學。 
（五）積極偵辦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侵入校園事件。 
（六）加強蒐報幫派吸收學生不法事證，提報檢肅。 
（七）協助轄區學校辦理學生外宿安全認證，認證方式由學校邀集警察（分）局

共同會商。 
三、協調聯繫： 
（一）協請規劃結合商家、愛心商店、警察服務聯絡站及交通崗等處所，建構安

心走廊，共同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 
（二）協請學務人員參與聯合巡查小組，查察青少年學生易聚集、滋事及不當出

入之娛樂、休閒場所。 
（三）協請學校教師、訓輔人員、軍訓教官配合校園訪查，瞭解學生藥物濫用情

形與不良幫派組合在學校活動狀況。 
（四）協請落實執行「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規定，提供毒品、黑道幫派侵入

校園情資。 
四、約定通報： 
（一）查察發現學生違反毒品防制條例案件、參加不良幫派組織、民俗藝陣或其

他偏差行為，密件通報學校加強輔導。 
（二）清查校園周邊500公尺內色情、毒品交易、賭博電玩等不良（當）場所資

料，密件通報提供學校，俾利學校訓輔人員有效管制學生，避免涉足。 
五、約定注意事項： 
（一）對學校請求處理毒品、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校園暴力或竊盜等危害校

安事件，應立即、優先處理並確實保密，絕對禁止對外發布新聞或公布學
校、學生資料與案情，以維護學生權益。 

（二）學校上課期間，警察人員未經學校同意不得隨意進入校園。惟為配合學校
需求，定時或不定時進入校園，協助巡查有無不法，以防制校園暴力事件
發生。於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時，應適時知會校方聯繫窗口人員(學務
主管)，並由學務人員全程陪同處理，俾有效因應各項校園突發事件。 

（三）大專校院倘需要警察機關進入校園協助巡邏時，請該校填具「（大專校院
全銜）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校園巡邏申請書」（如附表），由轄區警察
分局負責受理、審查，在警方許可範圍內妥適規劃勤務，調派警力，依其
申請全力協助，並請校方派人會同配合執行。 

（四）警察人員進入校園穿著之服裝（警察制服或便服）與警用車輛，得視事件
發生當時之需要，由雙方協商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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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聯絡 

一、被支援單位：              學校 
學校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夜間聯絡電話： 

二、支援單位：   分局（或   分駐【派出】所） 
機關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夜間聯絡電話： 

附  
   
記 

一、 本約定書經由雙方同意簽定會銜後，分別陳報上級機關備查。 
二、 本約定書自簽定會銜日起生效，簽定雙方應列入移交。 
三、 本約定書一式五份，由被支援單位先行填妥用印後，具函持向支援單位簽定

之，簽定完成後，交由支援單位收持三份（需陳報警察局一份、自存一份、
送轄區分駐【派出】所一份），被支援單位留存二份（需陳報教育局或聯絡
處一份、自存一份）。 

四、 本約定書為參考範例，其內容可依地方警察局及學校特性自行修訂，如遇情
事變更而有未盡事宜，經雙方協調後，亦得隨時修訂之。 

 

 

 

 

 

 

 

 

 

 

 

 

 

 

 

 

 

 

 

 

 

 

 

 

 

 

 

 



1130902版 

附件3 

學校各處室具體分工措施表 

執行要項 
辦理單位 

主辦 協辦 

教
育
宣
導
 

   

   

   

   

發
現
處
置
 

   

   

   

   

介 
入 
輔 
導 

   

   

   

   

 

 



114.09.03 反霸凌宣導 

  

友善校園啟動，全校師生齊力反對霸

凌行為。 

校長與孩子親切互動，共同宣誓拒絕

霸凌。 

  

學生熱烈回應校長，攜手落實校園反

霸凌。 

透過互動提問，校長教導學生勇敢拒

絕霸凌。 

  

校長親自宣導，引領大潭學子守護校

園和諧。 

校長攜手全校師生，共創充滿愛的友

善校園。 

 



1 

 

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小 

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

月經平權計畫成果報告表  

 

補

助

項

目 

一、提供學生多元生理用品 

二、推動月經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情形說明(自行增列)： 

一、 提供學生多元生理用品 

（一） 選擇使用生理用品種類：衛生棉□棉條□衛生棉條□有機棉條□布衛

生棉□布護墊其它_免洗褲 

（二）上開生理用品領用排序1._衛生棉2.免洗褲3______ 

（三）定點放置及個別發放數量如下表 

二、推動月經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一）青春期生理特徵及生理用品使用 

（二）青春你我他及尊重與保護自我 

（三）上開_______活動，計__2_場次，參與__176人數。 

效益評估： 

一、定點取用：依學校規模以分點方式放置，由專人管理，並標示聯繫資訊於

設置處，500人以下學校至少一處，501-1,000人學校至少二處，1,001人以

上學校至少三處。(檢附各分點管理人名單、標示照片至少10張) 

二、每學期完成第1次個別發放時間：114年5月15日 

              第2次個別發放時間：114年10月01日 

三、推動月經教育： 

(一)學校每學期辦理1場次月經教育或月經平權的推廣教育或活動。(檢附各

校辦理時間及場次統計表) 

(二) 學校訂定「月經教育與月經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獎勵計畫」。(請說明學

校辦理情形，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檢討與建議：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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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提供生理用品方案執行情形一覽表 

(定點發放) 

校名 

學校自行採購發放 
(包、個、件為計算單位) 

放置地點(處) 

24

-

40

cm 

衛

生

棉 

護

墊 

衛

生

棉

條 

褲

型

衛

生

棉 

布 

衛 

生 

棉 
(布護

墊) 

生

理

褲 

免

洗

褲 

健

康

中

心 

廁

所 

教

室 

導

師

室 

女

生

宿

舍 

輔

導

室 

訓導處、

學務處、

教務處 

等處室 

辦公室 

其他 
( 如 圖 書

館、警衛

室、哺乳

室、室內

運動場休

息室、活

動 中 心

等) 

大潭國小 
48

包 

2

包 包 包 個/包 件 

2

包 

1

處 處 

5

處    1處 處 

 

 

多元提供生理用品方案執行情形一覽表 

(個別發放) 

 

校名 

發放人數(位) 發放人數(位)  

公開招標 

(統一採購) 

介

接

原

有

系

統 

下

授

學

校

自

行

採

購 

 

24-

40c

m 

衛 

生 

棉 

護 

墊 

衛 

生 

棉 

條 

褲 

型 

衛 

生 

棉 

布 

衛 

生 

棉 
(布護墊) 

生

理

褲 

免

洗

褲 

其 

他 
( 月 亮

褲、月亮

杯等) 

學 

生 

自 

由 

選 

擇 
(票券、禮物卡) 

 

實

物 

數

位

票

卡 

紙

本

票

券 

禮

物

卡 

數 

位 

學 

生 

證 

 

大潭國

小      

1人 

1人 

1

人 人   1人 人 

 

 

 

註：本表請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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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小 

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

月經平權計畫成果  

成果照片 

 

 

設置在各班教室由導師保管 

廁所設置在各班教室內 

於學校公廁張貼告示生理用品放置在辦公室 

 

 

設置在辦公室由護理師保管 學生個別領用衛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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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小 

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

月經平權計畫成果  

成果照片 

 
 

學生個別領用衛生用品 

導師教導衛生用品使用方法 

 
  

學生體驗各種衛生用品使用方法 導師教導衛生用品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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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小  

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

月經平權計畫成果  

成果照片 

 

 

解說青春期男女生理變化 老師講解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身體

不可被別人侵犯，也不可侵犯他人 

 

 

 

 

老師講解甚麼是性侵害 

 

老師講解生活中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無論

是言語、行為及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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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民小學 

114年度月經教育與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獎勵計畫  

一、依據台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2月25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140151016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落實校園月經教育課程教學，增進親師生相關知能。 

(二)共創月經平權支持性環境，實踐性別平等價值。  

(三)鼓勵教師實施跨領域、議題教學，共同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提   

    升親師生月經教育相關知能。 

三、實施時間：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4月12月31日止。 

四、實施對象：本校教師。 

五、獎勵方式：實際實施「月經教育與月經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    

              教師，於學期結束前將成果(教案及成果照片，詳附 

              件)交至衛生組彙整，擇優4名依據「臺南市113年 

              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月經教育與平權融入課程與教 

              學獎勵計畫」核予嘉獎1次。 

六、預期效益： 

(一)運用適切教學資源及多元宣導管道，提升親師生月經教育相關 

    知能。 

(二)實施所有性別之教職員工生參與月經教育相關活動，以提升健 

    康促進、性別平等與月經平權之行動力，共築具同理、尊重、 

    關懷、包容等多元價值之友善校園。 

七、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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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永龍建設公司捐助 

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配(換)鏡實施計畫 

 

壹、目的：結合民間單位資源為本市小型及偏遠學校需視力矯治之弱勢學生免

費配鏡，協助學童控度防盲。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永龍建設公司、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文雄眼鏡、本市高國中小(含分校)等273校 

參、參加對象：本市國中小學校(含本市立高中)需配(換)鏡之弱勢學生。 

(領有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證明、家庭突發因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 

肆、實施時間：114學年度上學期(114年10月~115年1月) 

伍、實施方式： 

 一、視力篩檢： 

 (一)  初篩轉介： 

學校護理人員以視力檢查儀器進行例行性之視力檢查，測得裸視視

力值任一眼低於0.8(含0.8)之疑似視力不良者及配鏡後視力值任一眼

低於0.7者之配鏡視力不良者，發予健康檢查視力通知單，請家長協

助進行視力複檢。 

(二) 眼科複檢： 

經眼科醫師複檢判定視力不良並於「學童視力健康檢查結果複檢通

知單」之醫師建議處理註明配鏡矯治或更換鏡片。 

 二、配(換)鏡服務： 

(一) 原則： 

1、依學校所在行政區作區分，文雄眼鏡有設置門市之行政區以門市

配鏡為原則，未設置門市之行政區，則採到校集中配鏡為原則；

倘有其它狀況，如行政區幅員遼闊，另個案辦理。 

2、預先規劃各行政區之配鏡作業如下： 

配鏡地點 學校行政區 

門市 

北     區、東    區、南   區、中西區、仁德區、歸仁區、 

安平區、佳里區、麻豆區、新化區、永康區、新營區、 

善化區、安定區、新市區、龍崎區 

中心學校 

七股區、下營區、大內區、山上區、六甲區、北門區、 

左鎮區、玉井區、白河區、西港區、東山區、南化區、 

將軍區、楠西區、學甲區、關廟區、鹽水區 

後壁區、柳營區、官田區、安南區(視參加人數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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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繳交「學生配(換)鏡名冊」(線上填報)期程如下： 

配鏡地點 時間 

集中學校 114 年  9 月 30 日 (僅一次) 

門市 

114 年 9 月 30 日 (第一次) 

114 年 10 月 30 日 (第二次) 

114 年 11 月 15 日 (第三次) 

 (三) 配(換)鏡需攜帶： 

1、視力矯治通知單，須已有醫師需配(換)鏡的建議及該醫療診所(含

醫師)核章。 

2、資格證明書，由學校提供，須蓋有學校關防以資證明。(門市配鏡

需附檢) 

三、本次活動不搭配文雄眼鏡公司之相關優惠活動，但有其它功能鏡片需求

者，可依門市現場配鏡整付優惠活動進行選購；有關加價費用不在捐贈

範圍內，請家長當場與門市結算。 

 

陸、眼鏡規格： 

  一、鏡框：採用 TR90材質鏡架，抗過敏、質地輕、堅固但可彎曲性佳。 

  二、鏡片：採用雙抗樹脂多層膜安全鏡片，安全耐撞、重量輕、透光率高

並兼具抗紫外線、抗輻射電磁波，保護學生眼睛不受傷害。 

柒、辦理期程： 

期程 

 項目 

年度 114 115 

月份 9 10 11 12 1 

視力初篩 ○ ○    

轉介複檢  ○ ○   

配(換)鏡作業  ○ ○ ○  

捐助記者會  ○    

眼鏡送達受贈學校   ○ ○  

滿意度調查及回饋     ○ 

捌、經費來源：由永龍建設公司捐贈支應。 

玖、預期效益： 

 一、運用民間資源，協助關懷弱勢學童視力不良問題。 

 二、輔導學童視力矯治，早期發現以利有效矯治。 

 三、鑑別視力異常種類及原因，透過專家確定度數與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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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輔導學童學習及生活上的適應，增強其持續正確使用眼鏡的態度。 

拾、獎勵：活動結束後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

定」，核予承辦學校有功人員獎勵。 

拾壹、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貳、相關附件 

附件一、辦理流程圖 

附件二、學童視力健康檢查結果複檢通知單 

附件三、家長通知單暨同意書 

附件四、學生配(換)鏡名冊 

附件五、學生名單清冊(範例) 

附件六、資格證明書(範例) 

附件七、眼鏡規格資料 (產品簡介) 

附件八、文雄眼鏡臺南區各門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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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流程圖 

 

 

附件一 

全體學生視力檢查 

(每學期開學後例行性檢查) 

轉介複檢 

計畫執行完竣 

1、 校內配鏡之學校收紇及驗收受贈眼鏡。 

2、各校線上填報本計畫滿意度及成果。 

彙整及線上填報有意願參與本計畫配(換)鏡學生名冊 

1、辦理配鏡服務：(1) 校內配鏡、(2) 門市配鏡。 

2、擇1所參與學校辦理捐助活動記者會(並頒贈感謝奬)。 

確診其他矯治 確診「配(換)鏡矯治」 定期檢查 

發「視力檢查結果矯治通知單」(Web 版) 及「家長同意書通知單」 

註：定期追蹤符合資格且有參與意願學生辦理進度。 

 

彙整「弱勢學生」視力檢查視力不良名單 

及線上填報預估參與人數 

註：「弱勢學生」認定若由導師認定，在受捐助學生名單清冊請導師簽名；另清冊須留校備查。 

視力不良 

1、裸視視力值任一眼低於0.8(含0.8)之疑似視力不良者。 

2、配鏡後視力值任一眼低於0.7者之配鏡視力不良者。 

 

視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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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視力健康檢查結果複檢通知單 

 

貴子女 O 年 O班 O號 O O O 

貴子女 O 年 O班 O號 O O 

O 

O O 000年00月00日 

請於000/00/00前繳交回條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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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捐助配(換)鏡活動 

家長通知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近年來學生視力問題一直是大家關注焦點，用眼過度及不良用眼習慣讓學生視力不良率

不斷攀升。為有效防止視力不良情況逐漸惡化，除培養正確用眼習慣外，視力不良之矯治相

對重要。 

    永康區永龍建設公司熱心致力於社會公益，每年捐助獎助學金或學校教育儲蓄戶回饋社

會，本(114)學年度與文雄眼鏡行合作有意捐助弱勢學生免費配(換)鏡，期望早期發現視力不

良，透過儘早矯治以遏止視力惡化，改善視力不良情形。 

    有關永龍建設公司捐助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配鏡活動，請貴家長詳閱以下辦理內容及相

關注意事項： 

一、經學校護理人員進行例行性視力檢查，測得新增裸視視力不良及配鏡後仍視力不良者，

學校發予「學童視力健康檢查結果複檢通知單」，請您持該通知單陪同子女前往醫療院

所進行複檢。 

二、依驗光人員法第12條規定，坊間眼鏡行需依據眼科醫師開立之配鏡建議，驗光師始得以

執行非侵入性之驗光行為，確認度數後以進行後續配鏡服務。 

三、貴子女經眼科醫師進行視力複檢，確診視力不良需配鏡矯治者，請於   月   日前務必

繳回本同意書及「視力健康檢查複檢與矯治回條」，由學校彙整資料以安排後續活動。 

四、本次免費配(換)鏡活動依據各校參與活動人數及地點，請文雄眼鏡依排定時間至指定學

校進行配鏡服務，僅少數個別學校需請家長陪同貴子女並攜帶「視力健康檢查複檢與矯

治回條」至臺南區文雄眼鏡指定門市辦理配鏡事宜。 

五、本次活動不搭配文雄眼鏡公司之相關優惠活動，但有其它功能鏡片需求者，可依門市現

場配鏡整付優惠活動進行選購；有關加價費用不在捐贈範圍內，請家長當場與門市結算。 

六、感謝您對本次活動的支持，敬請您持續與我們共同關心貴子女的健康，如有任何疑問，

歡迎您逕洽學校衛生組或健康中心詢問，電話：            轉          。 

……………………………………………………………………………… 

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捐助配鏡活動回條暨同意書 

         年        班     座號：             姓名：                      

    (僅以勾選方式請二者勾選其一) 

★本人（家長）及學生已詳閱並知悉本通知各項說明， 

□ 參加免費配(換)鏡活動，請務必攜帶子女前往醫療院所進行視力複

檢，並配合學校配(換)鏡規劃期程作業；配鏡門市： 

□ 不參加免費配(換)鏡活動。 

家長請以原子筆簽全名：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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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永龍建設公司捐助 

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配(換)鏡實施計畫 

學生配(換)鏡名冊 

學校名稱：臺南市        區           國民  中 小 學 

學校聯繫人：            、 

    電話(含分機)：               、手機：             、 

    電子郵件：                                       

 

➢ 申請學生總數：      人 

➢ 配鏡方式請填寫到校配鏡、門市配鏡，門市配鏡者，務必填寫欲配鏡門

市名稱(以 1個為限)；到校配鏡配合文雄眼鏡規劃期程及地點辦理。 
 

  序

號 

班

級 

座

號 
姓名 

受捐助項目 

(勾選 V) 

配鏡方式 

(集中配鏡或門市配鏡，

請填寫門市名稱) 

填報

日期 
配鏡 換鏡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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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助學生名單清冊 (範例) 

序

號 

班

級 

座

號 

學生 

姓名 

本

年

度

新

增 
(請

打

勾) 

配 (換) 鏡 身份別 

簽 名 
(導師認定

部分，請

導師簽名) 
理   由 時間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戶 

導

師

認

定 

1 1-1 5 王大眼 V 
醫師檢查需作配

鏡治療並點藥水 
109/10/9   ✓ 顏美麗 

2 1-1 10 李小明  
醫師診療需換鏡

(度數增加) 
109/10/9  ✓   

           

           

           

           

           

           

           

           

           

           

           

           

           

           

           

           

           

           

(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此名單清冊務必留校存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五 



9 

 

 

114年度永龍建設公司捐助 

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配(換)鏡實施計畫  

資格證明書 

 

日期：  年    月    日                         配鏡門市：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及班級            年      班        座號： 

備註： 

1、本證明書有效期限至115年1月31日止，僅適用「114年度永龍建設公司

捐助臺南市國中小學校弱勢學生配(換)鏡實施計畫」。 

2、至門市配(換)鏡時，務必攜帶此證明書與視力矯治通知單。 

3、至門市配(換)鏡後，請文雄眼鏡公司門市蓋店戳章，並將此資格證明

書繳回學校(健康中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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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規格資料(產品簡介) 

 

一、鏡框材質 

採用 TR90材質又稱超彈性記憶樹脂、塑膠

鈦，在極度彎曲後，仍可回復原本的型狀(如下

圖)，可有效防止鏡架斷裂保護臉部不受傷害，尤

其其質地輕盈佩帶更輕鬆舒適，不會壓迫鼻樑、

太陽穴、耳朵等不舒服的感覺，適合常打球等受

撞擊的運動、重量輕及配戴舒適的使用者。 

(注意：保養時，不能用酒精等溶劑擦拭!!) 

二、材質比較：(本標案均採用 TR90材質鏡架) 

膠

框 

鏡框材質 抗過敏 重量 堅固性 可彎曲性 耐腐蝕性 

塑膠   ★ ★ ★   

板料 ★★★ ★ ★★★ ★★ ★★ 

TR90 

(超彈性記憶樹脂) 
★★★ ★★★ ★★★ ★★★★ ★★ 

三、鏡片材質 

採用雙抗樹脂多層膜安全鏡片，安全耐撞，較玻璃鏡片耐衝擊，重量減輕1/2，安

全性是玻璃鏡片的10倍，即使受撞繫發生碎裂，破片面積大而鈍邊，透光率高，並兼具

抗紫外線、抗輻射電磁波，保護學童眼睛不受傷害。 

多層膜鏡片的特點，是可以消除燈光在視覺中的多重影像，而且在不良的燈光下也

能提昇視覺的敏銳性，減低了反光和類似鬼影的干擾，使外型更美觀。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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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雄眼鏡臺南區各門市資訊 

附件八 








